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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
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，研究解决提高教育

教学质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，鼓励教师积极投身教学改革

与教学研究，培育教学改革成果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4年度

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落

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聚焦

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、关键环节，立

足当前、着眼长远，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，创新解决教

育教学中的热点、难点、重点问题，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、

新模式、新举措。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切实提高人才

自主培养质量。

二、立项范围与数量

本年度校级教改项目分为招标项目、重点项目、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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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和自筹项目，详情请见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4年教

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指南》（见附件 2）。

招标项目单列，拟立项 6项，包含以学生为中心的课

堂教学设计改革专题、课程学业评价改革专题和通用能力

评价/非技术因素评价指标研究。

专项项目，拟立项 51项（含专项重点 6项，专项一般

45项），包含 AI赋能教育教学改革专题、专业建设、教学

方法改革与数字化创新、实践教学改革研究、基层教学组

织建设及教师教学发展、基础学科拔尖/战略急需领域人才

培养研究等。

自筹项目，各学院限 5 项，包含项目申报指南所列的

所有专题及其他项目指南中尚未涉及，但具有较高研究价

值的项目。

三、申报要求及条件

1.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我校在职教职员工，在项目实施过

程中承担实质性工作，为鼓励教师合作研究教学问题，各

类项目原则上以团队的形式申报。

2.每位教师限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 1项。目前正在主持

各类教学改革项目，尚未结题者原则上暂缓申报本项目；

已获立项的相关项目不得以雷同内容重复申报；鼓励跨学

院联合开展教学改革研究项目。

3.申报项目应已具有较好的前期基础，要突出应用性和

示范效果，做到研究与实践并举，使项目成果能对我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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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改革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。

4.不予立项条件：（1）有未结项的、被撤销立项的校

级及以上教改项目的主持人此次不得申报教改项目；（2）

近 3年已有相同或相近立项项目，或已有较为成熟研究成果

的，如无创新发展原则上不再申报；（3）项目主持人已获

同级或更高级别立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其项目组成员

也不能作为主持人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选题申报。

四、研究期限与结题要求

1.招标项目须在 1年内结项，因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 1

次，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。该项目结项原则上须与申报

指南上要求的结项成果保持一致。

2.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、自筹项目的实施周期为 1-2年，

特殊情况可申请延期，但必须在立项 4年之内结项，同一项

目提交结项申请不能超过 2次。

五、项目管理与经费支持

1.2024年立项的校级教改项目管理办法按照《桂林电子

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桂电教

〔2014〕12号）文件执行。

2.教务处给予招标项目、重点项目 10000元/项经费支

持，一般项目 5000元/项经费支持，自筹项目由学院给予经

费支持，建议经费不少于 5000元。

3.项目经费使用完全按照申报书的经费预算执行，不得

支出间接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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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招标项目/重点项目/非教学单位一般项目申报

学校拟立项招标项目 6项，重点项目 6项，招标项目、

重点项目、非教学单位的一般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由教

务处负责。各单位向学校推荐重点项目不超过 2项。填写

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4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汇总表》

（见附件 3）1份及推荐项目的《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4）纸

质版一式 2份盖章后报教务处。申报截止时间 12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各教学单位一般项目申报

本科各教学单位的一般项目由各单位负责评审。可在

学校公示重点项目立项名单后按照学校公布的名额（见附

件 1）组织一般项目的评审。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将盖章

的纸质版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4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

项（或申报）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报教务处。报送截止时

间为 2025 年 1 月 3 日。

七、其他

联系人：周静。电话 2291393，邮箱：gdjxyjk@163.com，

地址：花江校区行政楼 312。

附件：

1.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4年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指南

2.2024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（一般）立项名额分配表

3.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4 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立项

mailto:gdjxyjk@163.com，地址：花江校区行政楼312
mailto:gdjxyjk@163.com，地址：花江校区行政楼3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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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校级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（一般）立项名额分配表

序号 单位 名额

1 机电工程学院 4

2 信息与通信学院 4

3 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学院 3

4 艺术与设计学院 3

5 商学院 3

6 外国语学院 2

7 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 2

8 电子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2

9 法学院 1

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

11 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2

12 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2

13 人工智能学院 2

14 光电工程学院 1

15 马克思主义学院 2

16 国际学院 1

17 体育部 1

20 北海校区 8

21 行政、教辅单位 5

合计 51


